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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答辩基本要求
1.答辩对象
答辩人员必须为项目组成员。原则上应由项目负责人进行答辩，若有特殊情况，可由项目组其他成员答辩。
2.答辩时间
每组项目答辩总时长控制在7分钟内，其中项目汇报环节不超过4分钟，评委提问、学生回答环节不超过3分钟。
3.材料准备
答辩前需现场提交项目结项报告、结题成果等附件纸质版一式三份（供评委参阅）；答辩PPT将由工作人员提前统一拷贝至答辩教室电脑内。
4.纪律要求
答辩现场保持安静，禁止喧哗、交头接耳；请各项目组至少提前15分钟进相应教室进行身份核验。
二、答辩流程
1.分组答辩
A、B、C、D四组分别在不同教室内同时进行答辩，各组内项目按序号从小到大依次答辩。
2.项目汇报
答辩人员通过PPT展示项目情况，重点汇报项目目标完成情况、核心创新点、实施过程、成果质量及存在的问题与改进方向，汇报时需语言流畅、逻辑清晰。
3.评委提问
汇报结束后，评委针对项目内容、实施细节、成果有效性等方面进行提问，答辩人员需如实、简洁地回答，不得拖延、回避问题。
4.评委打分
评委依据汇报表现、答辩情况及评分标准独立打分，客观公正、不相互商议，完成后签字确认。
5.成绩核算
每组答辩结束后，由工作人员统一核算总分（取平均分），总分保留小数点后1位，作为项目最终答辩成绩。
三、评分标准补充说明
1.项目完成度（20分）：重点考核项目是否按申报与计划任务书要求全面执行，目标达成度、任务完成质量、预期成果兑现情况。
优秀（16–20）：100%按计划完成，所有研究目标与任务全面达成，无遗漏。
良好（11–15）：基本完成，核心任务与主要目标全部达成，少量非核心内容未完成。
合格（6–10）：部分完成，主要目标基本实现，部分任务未按计划推进。
较差（0–5）：完成度极低，核心任务未完成，主要目标未达成。
2.创新与应用价值（20分）：考核项目创新性、问题导向性、行业贴合度、实际应用与推广价值。
优秀（16–20）：创新点突出，思路/方法/视角新颖，紧密对接实际需求，应用价值高。
良好（11–15）：有一定创新，具备实用价值，能解决局部现实问题，可落地性较强。
合格（6–10）：略有新意，无明显亮点，应用价值一般，落地性较弱。
较差（0–5）：无创新，内容陈旧重复，与实际需求脱节，无应用价值。
3.研究方法与科学性（15分）：考核项目设计合理性、研究方法规范性、数据真实性、论证逻辑严谨性。
优秀（12–15）：方案科学严谨，方法恰当规范，数据真实可靠，论证充分有力。
良好（8–11）：方法较合理，流程较规范，数据基本可信，论证逻辑较清晰。
合格（4–7）：方法基本可行，存在少量不规范之处，数据与论证基本完整。
较差（0–3）：方法不科学，流程混乱，数据缺失或失真，论证逻辑错误。
4.过程管理与资料完整性（15分）：考核项目实施过程规范性、过程记录完整性、档案资料齐全度、经费与管理合规性。
优秀（12–15）：过程全程规范，实施记录、日志（包括季度报告和中期检查）等材料齐全完整，管理到位。
良好（8–11）：过程较规范，主要记录与资料完整，少量细节可完善。
合格（4–7）：基本有过程记录，关键资料无缺失，满足基本归档要求。
较差（0–3）：过程不规范，资料严重缺失，记录不全，管理混乱。
5.成果质量与产出（15分）：考核成果完整性、科学性、实用性，以及论文、专利、报告、获奖、应用落地等产出情况。
优秀（12–15）：成果高质量，形式完整、科学实用，有代表性成果或实际应用。
良好（8–11）：成果较完整，具备实用价值，有一定数量与质量的产出。
合格（4–7）：成果基本可用，满足结项基本要求，无明显缺陷。
较差（0–3）：成果缺失或无效，质量低劣，无实质性产出与价值。
6.答辩与团队表现（10分）：考核汇报表达、逻辑条理、对项目熟悉程度、现场应答能力。
优秀（8–10）：表达流畅清晰，逻辑严谨，应答准确迅速，熟悉项目全貌。
良好（5–7）：表达清楚，应答较准确，熟悉项目主要内容。
合格（2–4）：表达基本顺畅，能回答主要问题，对项目有基本了解。
较差（0–1）：表达混乱，应答错误或回避问题，不熟悉项目。
7.特色亮点与示范作用（5分）：考核项目特色、示范效应、推广价值、影响力与辐射作用。
优秀（5）：特色鲜明亮点突出，可复制可推广，具有良好示范与引领作用。
良好（4）：有一定特色亮点，具备一定示范意义与推广潜力。
合格（3）：有少量特色，无明显亮点，示范与推广作用一般。
较差（0–2）：无特色无亮点，不具备示范与推广价值。
四、结项判定标准
1.合格：总分≥70分，且评委一致同意结项，视为项目结项合格。
2.需整改后结项：60分≤总分＜70分，或评委多数不同意结项，项目负责人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，提交整改报告后，经评委复核通过方可结项。
3.不合格：总分＜60分，或评委皆不同意结项，视为项目结项不合格，不予结项。
五、其他说明
1.答辩过程中，答辩人员不得携带与项目无关的资料（除结项报告、PPT外），不得弄虚作假，一经发现，取消答辩资格，按结项不合格处理。
2.评委需严格遵守评分标准，秉持客观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打分，不得徇私舞弊，若出现违规打分情况，将取消评委资格。
3.答辩成绩及结项结果将在答辩工作结束后公示。
